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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吐蕃王朝时期法律制度的研究
旦增益嘎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中国·西藏拉萨

吐蕃王朝是藏族法律制度从无到有的时期，在其两百多年的统治期间形成了丰硕的法制成果，尤其是在民事法律制度方
面，其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以及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对后世产生长远深刻的影响，是西藏社会法律制度的重要形式和理论
渊源。论文以权威的吐蕃社会历史文献为基础，全面分析了吐蕃王朝时期法制建设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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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藏族，一个古老而神奇的民族，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中华大地创造了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底

蕴深厚的灿烂文明。吐蕃时期的法律制度和后来的藏族法律

文化是藏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蕃时期的法律文化和法

律制度体现了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藏族传统法律文明的

精髓与核心，是中华法律制度和中华法律文化不可分割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西藏法律文明史，而且传

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法律文化。它的存在和发展，直

接加速和推动了完整的藏族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形

成，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地方政权，促进了西藏历史、文化、

社会、经济和法治的快速发展，对吐蕃王朝政权的稳定和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 蕃王朝法律的渊源

2.1 吐蕃王朝史前的原始规范体系

从松赞干布到朗达磨坊，吐蕃王朝的统治持续了 200

多年。在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之前，赞普王通继承的“番”

族分散政权已经存在了 600多年。这一时期对吐蕃王朝乃至

以后西藏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吐蕃王朝

以前的西藏虽然没有正式的法律规范，但这 600年形成的西

藏社会原始规范体系内涵十分丰富。具体说来，吐蕃王朝以

前形成的原始规范体系主要包括三大内容，即本（本教）、

钟、德物。“本”是这个宗教。根据这一宗教的不同派别，

可分为佛教传入前的吐蕃本土原始宗教，即堆本；这种从克

什米尔等地传入的宗教，即察本；还有佛教融入吐蕃而形成

的宗教，即觉本。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巫术和禁忌。

“中”是指民间的一些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寓言故事等。

吐蕃王朝史前时期，还没有正式的文字。“御师”和民间许

多专门讲故事的“说书人”，通过歌颂神权来反映社会现实，

如“马与野马”神话、“聂赤赞普传说”等，宣扬王权神授

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价值导向和社会引导作用。与众不同的

是，“德武”是以预言和隐语的形式出现的。吐蕃王朝以前，

许多咏叹调的歌词表面上是在描写景物或其他事情，实际上

是在关心什么。如赞颂时期，琼保邦色和娘尚让为了争权，

在赞普面前桑德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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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吐蕃王朝时期法律制度的起源

法的起源是法律制度的具体来源，吐蕃王朝法的起源

主要分为形式和效力。形式渊源既有成文形式，也有不成文

形式，可归纳为六大类型，即赞普圣旨、权臣重要文告、制

定法、结盟誓词、宗教教规和习惯法。其中，赞普的诏书是

这六种形式中最有效的一种，与宪法在近代法律中的地位颇

为相似。它的实施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进行的，对后世的影响

也是最深刻和长远的，如松赞干布就曾颁布过《六大诏书》[2]。

权臣的宣示远不如赞普的诏书有效，且多局限于特定地域。

因此，公告的内容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类似于现代法上的

行政法规和规章。成文法是统治阶级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

定的典型的成文法，吐蕃王朝经历了几次立法高潮，特别是

松赞干布时期的立法活动最为频繁。

2.3 吐蕃王朝法律的效力渊源

吐蕃王朝法律效力的起源是关于法律的性质，即各种

法律制度的效力从何而来。具体而言，吐蕃王朝法律效力的

渊源来自王权、神权和习惯法三个方面。王权一般指统治阶

级的权威，包括赞普的绝对权威和皇家贵族的权威，这些都

源于当时西藏的社会形态，即奴隶制社会。赞普是人神之主，

他的圣旨和他所代表的中央权威制定的各种法律至高无上。

在神权方面，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实际上在佛教传

入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严格的该宗教理论。

3 吐蕃王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3.1 吐蕃王朝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吐蕃王朝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以成文法为主，并结合大

量不成文法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核心内容为《吐蕃基础

36》，根据以往的法律形式来源，具体包括：调整“六法”、

吐蕃社会生活六大领域的基本规范、吐蕃社会必须遵守的六

项准则、“六决议和大法”、特定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为“六

告”、为当时社会管理领域的六件事制定的“六征”、给予

吐蕃王朝六个特定群体的六项称号“六褒贬”、给予吐蕃王

朝战场勇士的六项表彰“六勇饰”。在这种法律体系结构下，

吐蕃王朝的法律规范分为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行

政法律规范和诉讼法律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深

远的是民事法律制度。

物权方面，吐蕃王朝非常重视物权的保护。当王室或

其他社会成员的物权受到侵犯时，可以诉诸法律，维护社会

经济的稳定秩序。在债权方面，赤松德赞时期的“小法无鲁”

首次将富人借贷纳入法律规范。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也分

为侵权之债和债权之债。侵权之债的问责方式是赔偿价制

度，因为藏族人认为人活着不止一次，人死了只是为了结束

一个循环，然后还可以有其他循环。因此，当发生伤人或死

亡时，可以通过赔偿某种财产来进行赔偿。吐蕃王朝时期，

商品交易和借贷关系十分盛行，因此契约债务随处可见，买

卖合同是最常见的形式，此外还有消费借贷和使用借贷。违

约责任主要包括奴役还债、加倍偿还、以奴隶等财产赔偿。

婚姻家庭制度是吐蕃王朝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规范，其丰富

的内容体现了家庭作为当时社会基本单位的重要性。

3.2 吐蕃时期的法律特点

吐蕃时期的法律制度具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如

诸法合一、君权神授、特权维护、刑罚残忍、大量原始习惯

法痕迹等，同时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

笔者认为，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法律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出现

松赞干布时期创造的藏语，使成文法的出现成为可能。

吐蕃王朝时期，成文法的制定经历了几次立法高潮。成文法

逐渐取代习惯法等法律形式，成为西藏法律形式转型的一场

深刻变革，对该地区后继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立法的社会性

立法制度重在社会实践。法律体系不仅包括法典和行

政措施，还包括执法标志、装饰类别、奖惩措施等，条文大

多面向基本社会关系的调整，通过法律对度量衡标准和日常

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进行了详细规定。内容通俗易懂，容易为

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而能在吐蕃社会迅速推广，符合法制

建设初期的立法特点。

执法的指引作用

法律除了规定强制执法外，还强调了执法的导向作用，

如突出对有功人员的奖励和社会荣誉，对落后人员的处罚和

精神惩戒，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军事的重视。在这样的法律特

征影响下，“灭敌援亲”的思想迅速确立，保证了社会稳定

和对外扩张。

4 结语

综上所述，吐蕃时期的法律文化和法治观念是整个藏

族法律文化的核心和基础，也是中国藏区地方传统法律文化

的基本内涵。因此，重新阐释吐蕃时期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

度，既是经典互续、文明互鉴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只有继承和弘扬藏族、少数

民族优秀法律文化和中原古代法律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作用，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整合中华民族具有共通性和互联性的

地方法律文化优秀资源，这些地方法律文化优秀资源必将成

为治理中国地方社会秩序的良好法律对策，也是在民族地区

推进中国法治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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